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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税务师《涉税服务相关法律》第四章高频考点汇总

第一篇第四章 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行政强制的设定 ★★★

考点二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一般规定 ★★★

考点三 查封、扣押 ★★★

考点四 冻结 ★★★

考点五 代履行 ★★★

2017 税务师《涉税服务相关法律》高频考点：行政强制的设定

【内容导航】

1.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

2.行政强制的设定程序要求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在 2013 年、2012 年考过单选题。

【高频考点】行政强制的设定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

（1）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2）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

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3）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

设施或者财物以及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

（4）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5）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

得作出扩大规定；

（6）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

（二）行政强制的设定程序要求

起草 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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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1）设定机关：应当定期评价→不适当的，及时修改废止

（2）实施机关：可以评价，并向设定机关报告意见

（3）相对人：可以向设定机关、实施机关提出意见建议

2017 税务师《涉税服务相关法律》高频考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一般规定

【内容导航】

1.实施主体

2.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的规定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在 2013 年、2012 年考过单选题和多选题。

【高频考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一般规定

（一）实施主体

（1）行政机关；

（2）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组织；

（3）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3）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4）通知当事人到场；

（5）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

（6）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7）制作现场笔录；

（8）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

注明；

（9）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

或者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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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2017 税务师《涉税服务相关法律》高频考点：查封、扣押

【内容导航】

1.范围

2.程序

3.时限

4.解除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在 2013 年、2012 年多次考过单选题和多选题。

【高频考点】查封、扣押

（一）范围

（1）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

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2）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3）当事人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不得重复查封。

（二）程序

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

决定书和清单。

（三）时限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

（1）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

（2）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与违法行为无关；

（3）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查封、扣押；

（4）查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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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税务师《涉税服务相关法律》高频考点：冻结

【内容导航】

1.范围

2.程序

3.解除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在 2014 年、2012 年考过多选题。

【高频考点】冻结

（一）范围

冻结存款、汇款的数额应当与违法行为涉及的金额相当；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冻结的，

不得重复冻结。

（二）程序

（1）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决定实施冻结存款、汇款的，应当履行法定程序并向金融

机构交付冻结通知书。

（2）自冻结存款、汇款之日起 30 日内，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处理决定或者作出解除冻结

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延长冻结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3）对金融机构的要求

①金融机构接到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冻结通知书后，应当立即予以冻结，不得拖延，不

得在冻结前向当事人泄露信息。

②法律规定以外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要求冻结当事人存款、汇款的，金融机构应当拒绝。

③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或者解除冻结决定的，金融机构应当自冻结期满之日起

解除冻结。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解除冻结的决定：

（1）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

（2）冻结的存款、汇款与违法行为无关；

（3）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冻结；

（4）冻结期限已经届满；

（5）其他不再需要采取冻结措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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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税务师《涉税服务相关法律》高频考点：代履行

【内容导航】

1.含义

2.代履行应当遵守的规定

3.代履行前不需催告的例外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在 2013 年、2012 年考过单选题、多选题和综合分

析题。

【高频考点】代履行

1.含义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

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

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2.代履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代履行前送达决定书，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代履行

的理由和依据、方式和时间、标的、费用预算以及代履行人；

（2）代履行 3 日前，催告当事人履行，当事人履行的，停止代履行；

（3）代履行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派员到场监督；

（4）代履行完毕，行政机关到场监督的工作人员、代履行人和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应当

在执行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5）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6）代履行不得采用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方式。

3.代履行前不需催告的例外

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当事人不

能清除的，行政机关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行；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事后立即

通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处理。


